柳州市工人医院2026年度学生通勤车服务采购
项目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
柳州市工人医院2026年度学生通勤车服务采购项目
二、项目概况
为确保医院教学工作有序开展，保障学生往返安全，规范教学通勤管理，特采购学生通勤车服务。
三、投标人/供应商资格条件
1． 投标人需为国内注册 （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） 生产或经营本
2． 次招标采购货物或服务、具备法人资格的供应商。
3． 投标人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。
4． 投标人有效的“营业执照”副本复印件。
四、项目内容
1. 服务对象：医院参与全程教学的学生
2. 主要线路：
（1）鱼峰山院区（柳石路1号） <----> 总院（和平路156号）
（2）鱼峰山院区（柳石路1号） <----> 西院（红岩路47号）
五、服务要求
供应商在服务工作过程中，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，尊重并贯彻采购人的意见，维护采购人的利益，严把质量关，向采购人提供优质服务，供应商需按采购人用车要求，做到以下几点：
1. 车辆型号要求：
（1）55座以上大客车或公交车，行驶公里数不超过30万公里，车龄原则上在8年以内。
（2）车内设施齐全，车辆技术状况良好，车容整洁、车内干净卫生， 车辆证照、保险等手续齐全有效。
2. 驾驶员相关证件和素质：
（1）供应商应提供租用大客车，都要指定素质好的驾驶员及业务员和采购人监管部门对接。
（2）供应商应提供驾驶员相关有效证件、驾驶员技术良好，有5年及以上驾驶经历，3年内无重大交通事故、无犯罪记录，无违法乱纪行为，文明上岗，诚信守时，作风正派，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保密意识。
（3）驾驶员应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，引导乘车人员安全有序上下车，车辆行驶前应提醒乘车人员正确使用安全带。驾驶员都需要经过驾驶技能、 安全行车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培训才能上岗，统一着装、礼貌待客、文明驾驶车辆。
（4）驾驶员的执行力，必须按医院规定时间到达第一现场，在微信群或与用车联系人进行报到，司机姓名+电话号码+车牌号，无条件服从现场负责人安排发车时间，租车结束由用车人发出指令，无指令，擅自发车或收车，视为违规，用车人有权不支付当日当次租车费用。
3. 优质安全的服务：
（1）驾驶员无论是接待领导或工作人员，都能提供无差别的优质服务，报到后即进入工作状态，使用文明用语，工作要做到热情服务，细心，耐心，用心。因驾驶员服务态度问题造成服务质量投诉，扣除本次用车费用的10%。并视为不良记录1次。
（2）出车前必须做好车辆检查工作并有记录， 严禁车辆带病工作。 车辆必须清洁干净，驾驶员出车前必须休息好，严禁疲劳驾驶，驾驶过程中不能有妨害驾驶的行为（手持电话通话、吸烟、吃东西等其它危害交通安全的行为），驾驶技术熟练。
（3）要有应急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（如车辆小故障、更换轮胎等必须30分钟内完成），不能按规定时间处置，影响采购人正常工作，用车人有权不支付当日当次租车费用，车辆运行途中发生机械故障30分钟以内不能修复，又无法安排同类型车辆接应时，采购人可自行组织车辆，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4. 服务质量：每发生与不良记录相关内容的，供应商必须有整改措施并以书面形式提交给采购人监管部门。累计有5次以上不良记录，医院有权终止合同。
5. 安全行车：因驾驶员违法驾驶或车辆技术状况、装备的问题，造成人员或第三方人员的人身伤害及物品损坏、 损失的应依照相关的法律、 法规进行赔付，全部费用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六、报价方式及要求
1. 报价含人工费、材料费、管理费、税金等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，在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因素而变动。
2. 报价方式按趟次报价
	
	班次区间
	报价（元）

	1
	鱼峰山院区---->总院
	

	2
	总院---->鱼峰山院区
	

	3
	鱼峰山院区---->西院
	

	4
	西院---->鱼峰山院区
	


七、合同期及结算方式
1. 本项目服务期1年或总服务费达到4万元终止。
2. 结算方式：每季度按实际用车趟次及合同单价进行结算，结算时供应商提供费用清单、院方用车人的确认详单以及发票后，按院方财务流程转账付款。
八、服务商遴选方式
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,选择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且不低于成本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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